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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3202320232023】】】】0126012601260126 号号号号    

    

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草草草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

说明和解释。 

1.草案显示，标的公司迪爱斯主营公安、应急及城运行业通信

与指挥领域的自主产品开发及销售、系统集成和运维与技术服务，

主要客户为政府公安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城市运营管理部门等。

本次交易作价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预测标的公司 2023 年至 2027

年主营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36.64%、16.07%、13.05%、10.79%、

7.50%，2028 年继续维持较高收入并进入永续期。 

请公司结合标的公司客户拓展计划、市场容量、行业竞争格局

等，说明其主营业务收入在相关预测期间内持续增长的依据和可实

现性，以及在永续期保持稳定的相关评估假设是否合理。请财务顾

问、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2．草案显示，2022 年 1-9 月，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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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利润 227.33 万元，分别约占评估报告预测 2022 年全年收入

和净利润的56.54%、8.90%。同时，标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前三

季度收到的政府补助分别约为 1238.95 万元、2216.96 万元、

1239.68 万元，占同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37.55%、36.56%、

545.32%。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季度披露标的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

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占

全年比重，说明各季度占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及原因，相关业绩表

现是否与同业公司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合理性；（2）结合在手订单及

执行情况、收入确认政策等，说明标的公司在2022年第四季度实现

全年约 91.09%的净利润的合理性；（3）说明标的公司业绩是否对政

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构成重大依赖。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

见。 

3.草案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为2.87亿元，占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18.60%。

其中，账龄 1-2 年、2-3 年、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约为 

24.43%、21.64%、15.92%。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各业务板块应收账款的主要欠

款方，并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

收账款账龄较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逾期情形；（2）账龄一

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的销售情况，包括销售对象、内容及金额，收

入确认时点及金额，合同约定的项目进度、结算安排及目前进展；

（3）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及相关回款安排，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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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作价时是否充分考虑未来应收账款无法回收可能计提减值的风

险因素。请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4.草案显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包括多家合伙企业，其中青岛

宏坤因除标的公司外暂无其他对外投资，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将

青岛宏坤视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进行穿透披露。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其他合伙企业是否

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情形，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为目的，以及

合伙协议及资管计划约定的存续期限；（2）如上述合伙企业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补充披露相关合伙份额的锁定安排。请财务顾问、律

师发表意见。 

5.草案显示，截至2022年 9月30日，迪爱斯核心技术人员仅5

人，占研发技术人员的比例为 1.52%。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两

年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并说明除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劳动合同

外，标的公司是否采取了包括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等其他保持人才队

伍稳定、控制人才流失风险的措施；（2）结合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

研发活动和相关重要项目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核心人员的变动是

否会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6.公司此前在回复我部预案问询时曾明确，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18个

月内不得转让，但未在草案中披露相关安排。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此交易前所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

排。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对外披露

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对外披露，在 10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

，并对草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〇二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4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